
山西是我国重要的能源基地，是全国西电东送、
北电南送的枢纽，目前已经形成了“三交一直”特高压
外送通道，年外送电量超过 1000亿千瓦时，“十三五”
期间累计外送电量达到 4460 亿千瓦时，相当于输送
燃煤 1.9 亿吨，为华北、华中、华东等 12 个省（市）送
去清洁电力，有力支持了全国能源供给和经济发展。

中央决定在山西开展能源革命综合改革试点，
明确了山西国家电力外送基地战略定位，要求“统
筹推进电力外送，以华北、华东等受电区域为重点，
制定山西电力外送实施方案，有序推动电力外送通
道建设。 ”

一是助力实现“双碳”目标。 预计到 2030 年，山
西新能源装机预计也将达到 1 亿千瓦， 需要在全国
范围内统筹消纳。“十四五”期间，华北、华东、华中区
域能源电力需求仍保持旺盛态势， 受环保因素制约
和煤炭消费总量控制影响， 上述地区用电缺口将主

要通过区外来电解决。 支持建设山西-浙江±800 千
伏直流特高压工程， 将有助于山西新能源在更大范
围内消纳，有效缓解华东地区电力供需缺口。规划建
设大同-怀来特高压交流通道将进一步提升山西作
为华北地区“电力外送基地”的能级和水平，对于保
障京津冀地区能源安全意义重大。

二是随着大电网的发展， 电网交直流耦合日趋
紧密，直流故障易引发电压、频率稳定问题。 规划建
设长治-南阳第二回交流特高压工程， 将缓解现有
华中特高压网架受限问题，提升华中区域受电能力，
满足山西长治地区在建漳泽、赵庄、高河电厂合计装
机 464 万千瓦送电华中的需求。

建议将山西-华东特高压直流工程、 长治-南阳
第二回特高压交流工程、山西大同-怀来-天津北-天
津南及陕北-晋北-雄安特高压交流输变电工程纳入
国家规划，力争早核准、早建设。 （董欣/整理）

实现“碳达峰、碳中和”，是一项复杂艰巨的系
统工程，建议由政府主导制定能源行业促进“碳达
峰、碳中和”目标路线图，引导全社会共同参与，需统
筹好发展与安全、政府与市场、保供与节能、成本与
价格。

一是统筹制定总体方案和具体措施。 建议出台国
家行动方案，明确碳达峰峰值、碳达峰碳中和实施
路径、时间表和路线图。 统筹考虑各区域资源禀赋、
协调发展等因素，将主要指标分解到各行业、各地
区，结合经济发展需求和承受能力，提出重点行业、
重点地区的梯次达峰方案， 以及加快清洁能源发
展、推动产业升级、促进能效提升等各方面举措。

二是加强能源电力统一规划。 充分发挥大电网
资源优化配置平台作用，大力发展清洁能源，同时
因地制宜发展水电、地热能、海洋能、氢能、生物质
能等可再生能源；清洁高效发展煤电，按照“增容减

量”原则，优化煤电功能定位，发挥煤电托底保障和
调节作用；加快煤电灵活性改造，研究新能源场站储
能配置方案并出台新能源配置储能原则， 发展和利
用灵活性调节资源；制定需求侧响应政策措施，完善
可再生能源消纳保障机制、倡导节能节电，促进清洁
电力消纳。

三是完善市场机制和价格财税政策。 建议健全
能源电力价格形成和成本疏导机制。 健全辅助服务
市场交易机制， 完善抽水蓄能电价形成和容量电费
分摊机制，建立储能电站投资回报机制，建立健全容
量补偿与容量市场机制。

四是加快全国碳市场建设。建议将电能价格与
碳排放成本有机结合， 积极支持低碳技术创新，鼓
励各类资本进入低碳技术研发领域。 推动氢能利
用，碳补集、利用和封存等技术研究，加快二氧化碳
资源再利用。 （董欣/整理）

我国地热资源丰富， 上世纪 70 年代开始利用
地热发电，但受制于电价政策不明确、资源勘查程
度不足、地热矿产资源税征收等原因，企业参与地
热开发的积极性不高，导致我国地热资源探明率和
利用程度偏低， 整个产业发展长期处于停滞状态，
地热发电装机排名也已从世界第 8 位下滑至全球
30 位开外。

地热发电与风电、 光伏同属于可再生能源发
电，发电效率高，可作为稳定的基荷电源。 我国高温
地热资源主要分布在藏南、川西、滇西等地，在这些
地方开展地热发电项目建设和产业发展规划，对于
改善能源结构、提振地方经济、促进高质量发展、早
日实现碳中和目标意义重大。 建议国家从电价保
障、勘探投入、减免相关税收等方面提供给予地热
发电应有的政策支持。

首先， 加快地热上网电价政策的研究与出台。
从我国风电、光伏发展历程看，适度的鼓励政策对

于产业快速升级以及行业发展具有重要的引导作
用。建议参考“风光”等可再生能源早期电价政策，加
快推动地热上网电价政策尽快落实出台， 以吸引国
内企业的资金投入， 促进地热能开发利用关键技术
的突破。 现阶段， 建议地热发电上网电价定为 1.05
元/千瓦时，后续根据产业发展情况逐步调整。

其次， 地热资源开发的前提是通过勘查查明资
源。建议加大中央财经投入，加大地热资源勘查力度
和精细度，特别是基础调查工作，促进地热行业健康
稳定发展。

第三， 因为新出台的资源税法影响， 地热产
业面临着极度的发展困境。 地热矿产资源税对于
国家整体税收影响不大，但对于地热产业高质量
发展确是一道难以逾越的鸿沟。 基于地热能可再
生能源基本属性， 考虑到地热产业处于培育阶
段，建议对于按要求回灌的水热型地热能实行减
免矿产资源税。 （朱学蕊/整理）

全国人大代表、国网山西省电力公司董事长 刘宏新：

加快特高压外送通道建设
打造山西电力外送基地

全国政协委员、核工业北京地质研究院院长 李子颖：

地热发电急需政策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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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人大代表、国网冀北承德供电公司安全总监 祁春风：

加强顶层设计，
明确“双碳”目标实施路径

全国人大代表、湖北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 周洪宇：

进一步推动南方城市供暖落地实施
发展南方城市清洁低碳供暖，是提升人民生活

品质、实现美好生活的新途径，是保民生、稳就业、
促增长的新手段，是保障能源安全、助力实现碳中
和愿景的新战略，是提高城市韧性、加强综合治理
能力的新契机。

近年来，南方居民的供暖需求日益增长。 据相关
测算，到 2030 年，我国“夏热冬冷”及周边地区共 133
个南方城市潜在供暖家庭预计高达 3246-6577 万
户，拉动经济 2486-32572 亿元，新增就业 257-2079
万人。

发展南方供暖是民心所向， 大势所趋；“碳中
和”目标下，发展南方清洁低碳供暖是必然选择；政
府积极作为是南方供暖市场高质量发展的关键所
在。 首先，加快构建南方清洁低碳供暖管理体制机
制。 一是明确组织管理体系；二是系统梳理和完善
政策条例；三是尽快摸清基础信息；四是适时启动
规划方案编制。

其次，建立“政府引导、市场运作”的南方清洁
低碳供暖运行机制。 一是完善“政府引导制定规则、
市场主体公平竞争”的资源配置方式；二是加大南
方清洁低碳供热的土地要素支持力度；三是以绿色
金融推动南方供暖发展。

再次，建立南方清洁低碳供暖技术标准。 一是
成立南方清洁低碳供热协会， 以南方相关行业和
企业为主体， 负责行业统一规则、 协调及政策研
究。 二是修订南方建筑节能标准；三是完善各类行
业标准。

最后， 推动南方清洁低碳供暖示范工程建设。
一是启动清洁低碳供暖试点示范工程；二是启动清
洁低碳供暖技术研发专项工程。 建议国家财政部、
科技部、教育部、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联合成
立专家评估小组，拟定南方清洁低碳供热专项技术
突破清单， 设立南方清洁低碳供暖科研专项基金。
三是鼓励地方自主创新。 （董欣/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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